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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审核标准 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涵及合格标准 评审方法 备注 

 

1.专业定位 

★1.1 培养目标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，人才培养类型和目标明确。培养方案符合

培养目标的要求，体现“五育并举”执行情况好。 

查阅材料 

座谈了解 
 

1.2 专业设置 专业设置满足社会需要，专业建设规划科学、合理，能有效指导专

业建设；专业建设措施得力，成效显著。 
查阅材料  

 

 

 

 

2.师资队伍 

★2.1 数量队伍 1.数量充足，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的专职教师队伍及教

学辅助人员，专任教师总数满足教学要求。 

2.专业核心课程教师不少于 5人，并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。 

查阅材料  

 

★2.2 队伍结构 

1.专任教师队伍知识结构、年龄结构、职称结构合理。 

2.40 岁以下青年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比例不少于 30%。 

3.高级职称教师比例不少于 30%。 

4.专业负责人具有正高职称，学术水平较高。 

查阅材料  

2.3 教学与科研

水平 

具有较强的教学、知识更新能力和指导学生创新创业能力；具有较

强的科研能力，承担一定数量的科研任务，对教学形成良好支撑。 
查阅材料 根据教学评

价总体方案，

对论文、经

费、项目数量

等不做具体

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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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教学条件 

3.1 教学设施 教学实验室配备完善，设备先进，利用率高，在专业人才培养中能

发挥较好作用。 

查阅材料 

实地察看 
 

★3.2 专业图书

资料 

专业图书资料数量充足，种类较全，满足专业教学的需要。生均不

少于 100 册（电子图书不超过总量的 40%）。 

查阅材料 

实地察看 

文科类专业

重点考察 

3.3 实习基地 校内外实习基地完善、稳定，设施满足因材施教的实践教学要求。

实习基地数量不少于 3个。 

查阅材料 

实地察看 
 

 

 

 

4.教学过程

与管理 

 

4.1 教学规范 

制定和组织实施教学过程及教学行为规范，内容包括教学大纲与教

案撰写、教学方案运用、教材和教辅资料编写、案例采用、课程辅

导、课程考试考核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行为准则、纪律要求、教

学态度、精神风貌要求等方面的规范。 

查阅文件、教

学档案和材

料 

随机听课 

 

4.2 课程思政 推动“课程思政”建设有保障、有成效。教学大纲和教学设计充分

体现思政元素，有效组织教学实施设计。 

查阅文件和 

材料 
 

★4.3 课程设置

与建设 

课程设置合理，体现学校办学特色，依据学生知识、素质、能力的

形成规律和学科的内在逻辑顺序，构建体现学科优势，能够满足学

生未来多样化发展需要。课程设置符合国家相关质量标准。 

 

查阅材料 
 

★4.4 教材建设 教材选用规范，符合国家教材使用要求，使用一定数量省部级及以

上获奖教材。 

查阅文件和

材料 
 

★4.5 实践教学 1.实验课程设置科学合理，实验开出率不低于 90%。 

2.实习实训教学环节设置科学合理，计划性强，过程管理严格。实

查阅材料 

实地察看 

理工类专业

重点考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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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（学时）比例（人文社科类专业不低于 15%，

理工农医类专业不低于 25%）。 

4.6 创新创业 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措施到位，制订有效激励制度，取得较好成效。

学生获得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奖励，积极参与科研训练，参与科学

研究，具备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。 

查阅文件和

材料 
 

4.7 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 

1.管理规范，要求严格。 

2.选题科学合理，全面反映培养目标要求，达到综合训练要求。 

3.主要由讲师或相关职称及以上职务的教师指导，指导教师数量足，

水平较高。讲师及以上指导老师不少于 60%。 

4.以实验、实习、工程实践和社会调查等实践性工作为基础的毕业

论文（设计）比例不低于 50%。 

查阅文件和

材料  

4.8 教育教学改

革 

教师教育教学改革与研究积极性高，对人才培养促进成效显著。教

师积极参与教育教学改革研究，主持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
课题或教育教学科研课题，发表高水平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论文、获

得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励。 

查阅文件和

材料  

5.质量保障 5.1 质量评估 制定涵盖国家质量标准内容的科学合理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、确定

系统完整的质量评估流程、规章制度和实施规范，建立质量评估、

评估信息反馈、质量究责和调控改进机制，开展制度化的质量评估。 

查阅文件和

材料 

学生座谈 

 

注：1.本指标体系共有五项一级指标，17 项二级指标，其中加★的指标为重点指标，共 7项。2.每项指标评价结果为合格和不合格两

个等级；17 项指标中，合格指标达到 13 项（其中重点指标达到 5项），总体评价为合格。3.每项指标评价结果由专家组集中评议确定。

4.专业的相关条件应符合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。 


